
 

 

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 
 

2016 年度“服务 25 年或以上会员教师纪念奖”申请简章 
 

1 名称 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 2016 年度服务 25 年或以上会员教师纪念奖 

2 宗旨 表扬服务教育界 25 年或以上之会员教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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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条件 

（须符合所

有条件。） 

3.1  入会至少 3 年。（必须在 2013 年 或 之前就已入会。） 

3.2  退休的会员必须在退休后的一年期限内提出申请，否则不具申请资  

格。 

3.3  普通会员的年捐必须至少缴付至 2015 年。 

3.4  教学年资的计算：必须根据 Surat Perlantikan 上注明的开始执教日 

 期算起，执教满 25 年 或 超过 25 年。（不包括当临教的时期） 

【 教学年资计算法： 

 从：1991 年 1 月 2 日 或 之前已开始执教。 

 至：2016 年 1 月 2 日 或 之后。 】 

3.5  申请者不曾领取此纪念奖。 

4 申请程序 

4.1 须填妥“2016 年度服务 25 年或以上会员教师纪念奖”申请表格。 

4.2 须附上 Surat Perlantikan 副本（副本必须经签署证实）。 

4.3 准备好以上 4.1 和 4.2 的资料后，请寄交至本会秘书处。 

5 申请日期 

 

即日起至  2016 年 4 月 25 日（星期一）  

         （请提前寄出表格，以确保期限内寄达秘书处）。 

6 颁奖详情 

日 期： 2016 年 6 月 26 日（星期日） 

时 间： 9.30 am 

地 点： 甲洞华小（二）校  

SJK(C) Kepong (2), Kepong, 52100 Kuala Lumpur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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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何询问，请致电 03-8736 2633 洽：张承慧小姐 或 刘韦妍小姐 

（办公时间：星期一 至 星期五，9am – 6pm） 

 

表格请邮寄至以下地址： 

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 秘书处 

UCSTAM (Blok A). Lot 5, Seksyen 10,  

Jalan Bukit, 43000 Kajang,  

Selangor Darul Ehsan. 
 

 



 

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 

2016 年服务 25 年或以上会员教师纪念奖申请表格 

（A）基本资料 

会员编号： 职    称：□ 老师 / □ 副校长 / □ 校长 

会员姓名（中）： （英）： 

性    别：□ 男    □ 女 身份证号码（新）：  
 

入会日期：_______年____ 月____ 日 

（必须在 2013 年或之前就已入会） 

会员性质：□ 普通（普通会员年捐至少缴至 2015 年） 

          □ 永久 

目前任职学校： 

通讯 

地址 

 

 

 

注意：为了避免造成任何的耽误，请填写完整的住家地址，以确保学校假期也能收到审核通知函。 

住家电话： 手机： 

电子邮箱 

（Email） 
 

 

（B）曾经服务学校之详情（不包括当临教的时期） 

序 曾经服务之学校名字 
教学年资计算 

从 
须至少从 1991年 1月 2日开始执教 

至 
最后至 2016 年 1 月 2 日须满 25 年 

1  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

2  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

3  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

4  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

5  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

6  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

 

余 证 实 上 述 各 项 资 料 正 确 无 讹。 

会员 
签名 

校长 

签名 学校 

盖章 

日期：2016 年____ 月____ 日 

备 注 

请申请者仔细阅读申请简章，并填具上述各项资料。由于秘书处必须在 2016 年 4 月 25 日

（星期一）截止日期前收到表格与相关资料，因此请提前几天寄出，以便进行审核工作，谢

谢合作！ 
 

** 此申请表格可自行复印 ** 


